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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劳务法务新闻（2026年4月发行） 

Labormanagement.net News  

助力在日华人企业规避用工/经营风险 

VOL.004       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中国律师／外国法事务律师 冯  骅 

 

 

索赔 1800万仅追回 449万！谈企业因管理缺失导致的举证困境 

 

一、引言 

很多在日本创业的华人经营者习惯于“人性化管理”，尤其是对于身兼数职的老员工，往往基于高度信

任而下放财政大权。然而有时信任并没有换来同等的责任与自律，反而成为滋生贪婪的温床。 

今天要介绍的，是一起 2025 年 10 月 24 日大阪地方裁判所最新判决——ニード精研侵占金返还请

求事件。一名兼职会计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，通过虚报工时、私领商品券、用公司油卡给私车加油等手段

侵占公司财产，公司经过长达约四年的诉讼，最终追回了约 449 万日元。听起来这笔金额很大，实际上

未被追回来的金额更多！因为原告一开始请求返还的金额接近 1800 万日元。也就是说，超过 1200 万

日元的索赔，都被法官驳回了。接下来我们拆解一下这起案例，看看公司到底输在了哪里？  

 

二、案情回顾 

时间 员工的问题行为 公司的应对行动 

2013年 4月 员工以兼职身份入职，负责会计事务，

保管钥匙并可自由出入事务所。 

公司社长初期允许其在配送期间使用

加油卡。 

2013年 6月至退职前 员工在核算自身薪资时，虚增打卡记录

工时，或在确定金额后额外追加领取现

金。 

公司社长基于信任，未详细核查打卡

记录即批准支付。 

2013年 12月至 2020

年 12月 

员工多次从公司账户提款，用于购买商

品券自领、支付私家车验车费，另有大

量用途不明的提款。 

公司每月将收据送交税理士，社长每

月核查一次存折。税理士并未向公司

反映过该员工存在钱款不明用途的使

用情况 

2015年 12月至 2021

年 2月 

员工擅自办理私家车专用的公司加油

卡，长期进行私用加油、洗车及维修。 

公司在收到账单后未详细核对细节，

由员工负责实际付款事务。 

2020年 10月至 2021

年 9月 

员工的舞弊行为引起怀疑，其于 2021年

2月退职。 

公司开始调查，委托律师发函追责，并

于 2021 年 9月提起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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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围绕争议点的法庭交锋 

本案的争议点一共有 7个，包括公司社长对支付内容是否予以批准，以及 2013年发生的事情，直到 2020

年才发觉，是否涉及到消灭时效的问题等。个人认为对我们最有警示作用的是争议点 4及争议点 6，以下将

围绕这两个争议点，以及公司每个请求是否已过消灭时效进行分析。 

 

1、争议点④：员工对银行账户提款是否均未经指示或许可 

公司方表示，员工作为会计负责人，从公司账户提取了大量现金，经公司内部调查，发现这些款项用途

不明。而作为管理者的员工又无法给出合理解释，不能自证清白，当然应认定为非法侵占。而员工方则认为，

所有提款都是根据社长指示进行的，用于支付税款、还款或向交易方付款。 

经裁判所调查，发现员工共 6 次以购买商品券或礼品卡名义共提款 136 万日元，虽然员工在庭审中辩

称，每次提款都是由公司社长指定金额，让其自行购买，作为支付给他的奖金，但并未提出明确的证据，此

外也没有发现需要向兼职员工支付奖金的依据或理由，由于这些费用直接使员工本人获得利益，在无确切证

据的情况下，可推定是属于未经公司同意的行为。 

此外，关于员工在 2016 年 4 月 5 日提款 158,000 日元，其中 98,000 日元被用于支付其私家车的验车

费，这些费用属于支付其私人费用，虽员工辩称是在公司社长同意之下所为，但未提出明确证据，因此可推

认未经公司同意的提款。 

针对公司关于其余出金项目因“用途不明”即构成职务侵占的主张，经审理查明，公司现金流转随意，

既存在公司社长直接支付的情况，也存在员工提款后转交公司社长的情况，且在税理士事务所长期的逐月核

查中，从未反馈过员工存在交代不清或拒不说明的问题。 

基于此，法官认为，即便公司在事后调查中无法核实部分资金用途，亦不能排除该支出是经由公司社长

指示或同意的可能性。更为关键的是举证责任，考虑到涉案提款跨度长、频次高，公司并未完整披露其持有

的决算书、原始收据等财务资料，员工方无法对每一笔细碎支出做出精确说明，实属符合常理的记忆或资料

局限，不能仅凭“说不清楚”就推定侵占。 

因此，法官仅认定涉及个人获益的 145万 8000 日元 （136万日元+98,000日元）构成侵权，驳回了其余

约 1100 万日元用途不明金的返还请求。 

 

2、争议点⑥：使用加油卡为私家车加油等行为是否未经同意 

公司方的主张，社长仅在员工入职初期负责配送业务的两个月内允许其使用加油卡。员工擅自办理私车

专用卡并在配送期结束后继续私用，未经社长指示或同意。 

而员工方则认为，办卡是社长建议的，且允许一定程度的私人使用。而且其确实有将私车用于业务的情

形，且长期以来，公司从未对账单提出责问，应视为默认的许可。 

针对该争议点，法官结合车辆用途与管理常理，最终认定员工的行为构成侵权。法官认为，员工使用公

司加油卡为个人车辆加油，从常理推断属于未经公司指示或同意的行为。尽管员工主张办理加油卡是基于公

司社长的建议，但事实表明，公司已配有两辆可互换使用的营业车专用加油卡，并无为员工私家车另行办卡

的必要，且员工未能提供公司社长批准办卡的确凿证据。 

对于员工辩称“账单上载有私家车牌号，公司社长应已知悉并默许”的观点，法官指出，由于账单的核

对与付款流程均由该员工本人负责，公司社长未核查到账单细节并不违背管理常理，故不能据此推定公司社

长知情或同意。 

此外，关于“加油卡在一定范围内被许可私用”或“私车公用”的辩解，法官明确界定，公司仅在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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频繁执行配送任务的特定期间内许可其使用加油卡，在配送业务集中期结束、且未获得额外个别许可的情况

下，员工继续为私家车加油的行为显然超出了授权范围。即便员工在此期间未被追缴卡片或受到责问，亦不

能改变其行为违规的本质。综上，法官认定该项出金属于未经公司许可的侵权行为。 

 

3、消灭时效成立与否 

众所周知，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，一个权利如果不去行使，则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灭。本

案中，公司拥有的是基于员工“侵权行为”所产生的返还请求权，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债权，2020年 4月 1日

日本民法改正，将过去债权 3年的消灭时效改为了 5年，从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。 

员工之所以在庭审中提出“时效”辩护，是因为部分行为发生在 2013年，早已过了消灭时效。但法官

却驳回了这个观点，虽然部分侵权行为在发现时确实已将近 10 年，但由于员工作为会计负责人，通过虚报

工时、伪造收据等手段隐瞒了事实，导致公司在 2020 年 10月份开始调查舞弊，在此之前，无法知道权利

受损。因此，消灭时效应从 2020 年 10月份才开始计算， 2021年起诉时，公司享有的该权利仍然在有效

期内。 

 

四、律师解析及实务建议 

1、中小企业内部制度不全的脆弱性 

中小企业，特别是创业初期存在人手不足的情况，容易将公司的某些重要权限交由某个信任的员工，时

间一长，容易养成过度依赖的习惯。这种缺乏制衡的单线架构极其考验人性。 

像本案中的员工，在入职后的 8年期间，是公司唯一会计人员，虽然名义上只是兼职，却实质性地完成

了从财务核算、出纳执行到审计监督的闭环，这种“全闭环”式的授权，可以说是公司亲自培养出了一位 “影

子社长”！ 

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产生，实务中常见的应对方式是 “职能分离”，积算劳动时间的人不应同时负责出

金；提款的人不应同时负责核账；经手现金的人不应同时负责对账单。规模较小的企业如果确实难以完全分

离，但至少应将关键审批权（如出金授权）保留在社长或另一名管理人员手中，而不是全权委托给一人。 

同时要尽可能的避免现金操作，即使不得己需要用到现金，那么至少必须有对应的请款单，且现金流向

必须有签收记录。这样在溯查的时候才有据可查。 

 

2、要理解 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举证原则 

本案中，公司虽然在道德上占据高地，但在具体的损失数额认定上，由于内部管理混乱、证据缺失而吃

了大亏。 

比如说为什么加油卡的钱追回来了，但大部分的银行提款却没追回来？因为加油卡有加油站的详细流

水和明确的车辆关联信息，员工无法抵赖。而银行提款只有存折上的一行数字，由于社长也经常“经手现

金”，导致证据链在社长这里就断掉了。也就是说，因为社长自己也在随意授权员工提款、有时也叫员工

提款后交给他自己，导致哪笔钱是被员工私吞、哪笔钱是正常业务，谁都说不清楚。 

有些公司对举证责任有个误区，认为“我指出来问题”，你应该“自证清白”，或者  “上法庭让法官去

查”。实际上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实施的是举证责任倒置之外，法律一直采用的是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原则，

您要提出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自己说的事情是有依据的，否则您自己都说不清楚，作为外人的法官，更是无从

查起，毕竟庭审时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既然双方都没有证据，那只能驳回原告的请求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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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小结 

日常工作中，常听到一些刚来日本创业，但老板本人因为国内有生意，无法长期呆在日本，而把日本公

司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一名员工来做对接，结果公司的帐户就被员工当成私人的提款机，动不动就用公司的

钱请客吃饭、给自己的车加油、交停车费，追问起来，这些都是给公司跑业务才产生的费用，公司如果没有

确凿的证据，只能糊里糊涂地给他私人的开销支付账单。 

虽说信任员工是美德，但公司管理制度缺失却是经营者的失职。本案告诉我们，当公司内部发生徇私舞

弊时，法律并不是万能的补救途径，如果没有清晰的财务流水记录和规范的职责划分，所谓的追偿往往只能

成为一句空谈。 

 

 

 

 

以上。 

 

 

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邮件咨询。（咨询时间：9:00～17:00） 

杜若经营法律事务所  TEL03-6275-0691/FAX03-6275-0692 

邮件咨询请点击此处 

https://www.labor-management.net/
https://www.labor-management.net/contact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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